附件1：
2026年废气、废水、雨水、噪声监测服务内容及要求
	[bookmark: _Hlk149666117]一、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项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内容和要求

	
	
	
	一、基本情况
1.根据采购人排污许可管理要求，结合采购人东葛、龙岗两个厂区生产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等污染物，为确保生产厂区污染物达标排放，现拟对采购人东葛、龙岗两个厂区生产所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雨水委托监测进行采购。
▲2.公司东葛厂区监测类型主要是废水，监测项目包括：PH值、化学需氧量、色度、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监测频次均为每年1次。公司龙岗厂区监测类型主要有：（1）厂界废气，监测项目包括：臭气浓度、氨气、硫化氢、非甲烷总烃、颗粒物，监测频次均为每半年1次；（2）锅炉废气，监测项目包括：氮氧化物、烟气参数，监测频次为每月1次，颗粒物、二氧化硫、烟气黑度，监测频次均为每年1次；（3）生产废水，监测项目包括：急性毒性、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总氰化物，监测频次均为每半年1次，色度、总有机碳、动植物油，监测频次均为每年1次；（4）雨水，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监测频次为每月1次；（5）厂界噪声，监测项目主要是:噪声,监测频次为每季度1次。目前公司两厂区执行集中生产，成交供应商根据采购人实际生产情况，按照项目（因子）监测频次，主动进行监测。最终结算费用按成交单价及成交供应商监测的实际数量进行结算。
▲二、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1.成交供应商对污染物进行监测和采样分析，严格遵循《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釆样方法》、《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污水监测技术规范》、《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等规定符合本项目生态环境要求的检测方法依据进行监测分析，并提供监测报告。
2.成交供应商负责提供专业监测人员、监测仪器、监测用车。车辆、驾驶员、专业技术人员相关证件齐全，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3.成交供应商指派专人、专车到采购人厂区内所有监测点位开展监测、采样等工作，人员须经过专业培训，并接受采购人现场对接人员的安全交底。
4.采购人提出监测需求后，成交供应商应在48小时内到达指定厂区并完成规定监测。如遇环保整改等紧急情况，应在24小时内完成规定监测服务。
5.现场服务。成交供应商必须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服务。现场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锅炉废气监测、生产废水排放口釆样、厂界废气监测、厂界噪声监测等。所需的监测仪器、劳保工具、车辆等由成交供应商自备。监测釆样完毕后，现场服务人员应保证现场基本清洁。成交供应商完成每次现场监测釆样并记录，双方工作人员书面签字确认，以便跟踪管理与结算。
6.成交供应商在现场监测釆样过程中，现场服务人员应符合国家有关生态环境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同时要服从采购人的安全管理，因实施监测、釆样过程所导致或引起的全部安全、交通和环境危害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负。
▲三、验收标准 
1.成交供应商完成每次项目（因子）监测和采样任务后，10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供监测报告。
2. 采购人负责现场协调配合，安全环保部、生产中心全程执行现场协调配合工作，采购人（安全环保部或生产中心现场协调人员）与成交供应商指派专业人员双方签字确认当次监测釆样记录。
3.如遇环保整改等紧急情况，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如未在24小时内到达指定厂区完成现场监测和采样，需向采购人支付本项目合同费用总值5%的违约金。 
4.成交供应商在合同履行期间提供的服务必须与采购时承诺提供的服务条款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偏差，如出现不一致，成交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支付本项目合同费用总值5%的违约金。

	▲二、商务条款

	实施工作要求
	服务期限内，对采购人的锅炉废气、厂界废气、生产废水、厂界噪声及厂区雨水进行监测，满足采购人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的监测频次和监测内容。

	服务时间及地点
	服务时间、地点要求：
1.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壹年。
2.服务地点：南宁市东葛路60号和南宁市五象大道东段51号。

	付款方式
	本项目无预付款，采购人每半年按实际收到成交供应商提供的监测报告累计监测项目及次数，按照实际监测量乘以对应中标单价计算所得金额支付。成交供应商开具相应专用发票上传采购人，采购人自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相应专用发票后，在10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款项。

	报价要求
	实行总包制，即包含人员费、采样费、仪器开机费、报告编制费、车辆使用费、利润税金等为完成谈判规定的一切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合同履行过程中，采购人不再支付合同以外的其他费用。具体最终结算费用按成交单价与采购人交由成交供应商监测的实际数量进行结算，合同总价暂定为预算总价。

	规范标准
	服务过程符合国家《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905-2017）、《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

	三、其他

	其他要求
	合同以外临时追加的检测，费用由合同双方另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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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6年废气、废水、雨水、噪声监测服务报价表
	序号
	监测类型
	监测点位
	项目（因子）
	监测点(个)
	天数（天）
	频次（天/次）
	单价
（元/个数据）
	金额(元)

	
1
	
无组织废气
	
龙岗厂区
	臭气浓度
	
	
	
	
	

	
	
	
	氨（氨气）
	
	
	
	
	

	
	
	
	硫化氢
	
	
	
	
	

	
	
	
	非甲烷总烃
	
	
	
	
	

	
	
	
	颗粒物
	
	
	
	
	

	
2
	
有组织废气
	
龙岗厂区锅炉废气
	氮氧化物
	
	
	
	
	

	
	
	
	颗粒物
	
	
	
	
	

	
	
	
	二氧化硫
	
	
	
	
	

	
	
	
	林格曼黑度
	
	
	
	
	

	
	
	
	烟气参数
	
	
	
	
	

	



3
	



废水
	



龙岗厂区
	急性毒性
	
	
	
	
	

	
	
	
	PH值
	
	
	
	
	

	
	
	
	悬浮物
	
	
	
	
	

	
	
	
	五日生化需氧量
	
	
	
	
	

	
	
	
	化学需氧量
	
	
	
	
	

	
	
	
	总氮（N）
	
	
	
	
	

	
	
	
	氨氮（NH3-N）
	
	
	
	
	

	
	
	
	总磷（P）
	
	
	
	
	

	
	
	
	总氰化物
	
	
	
	
	

	
	
	
	色度
	
	
	
	
	

	
	
	
	总有机碳
	
	
	
	
	

	
	
	
	动植物油
	
	
	
	
	

	
4
	
雨水
	
龙岗厂区
	PH值
	
	
	
	
	

	
	
	
	化学需氧量
	
	
	
	
	

	
	
	
	氨氮（NH3-N）
	
	
	
	
	

	5
	厂界噪声
	龙岗厂界
	噪声
	
	
	
	
	

	

6
	

废水
	

东葛厂区
	化学需氧量
	
	
	
	
	

	
	
	
	色度
	
	
	
	
	

	
	
	
	悬浮物
	
	
	
	
	

	
	
	
	五日生化需氧量
	
	
	
	
	

	
	
	
	PH值
	
	
	
	
	

	
	
	
	氨氮
	
	
	
	
	

	7
	其他费用
	
	

	8
	合计金额
	

	9
	最终报价（含  %税）
	



公司名称（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日期： 
附件3
参与调查供应商的基本信息
	供应商名称
	
	成立日期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企业类型
	

	批准登记机关
	
	企业属性
	大/中/小/微型企业

	法定代表人
	
	营业期限
	

	主营业务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邮  编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日期： 


附件4：
需求调查回复函

广西中医药大学百年乐制药有限公司：
根据贵单位发布的“2026年废气、废水、雨水、噪声监测项目服务需求征集公告”，我公司符合公告规定的资格条件，经我公司研究决定，我公司愿意参与该项目的需求征集，我公司承诺在本次需求征集中无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行为。

附：公司《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


公司名称（盖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日期： 





